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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长江新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40%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4月 28日召

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

案》，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与长江经济联合发展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长江集团”）签订了《投资合作协议书》，双方共同投资设立长江新纶新材

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江新纶”），公司以现金出资 4,200万元，股权占

比 60%，长江集团以现金出资 2,800 万元，股权占比 40%。具体内容见公司《关

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34）。 

公司于 2014年 6月 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

控股子公司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》，同意长江新纶出资约 5,000 万元，购买位于

上海临港产业区内工业用地 66,727.3平米(约 100亩)，期限 50年。 

根据公司对长江新纶的战略规划，经与长江集团沟通，其拟将持有的长江新

纶 40%股权转让给公司。为此，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《长江新纶企

业价值评估报告书》，截止 2016 年 4 月 30 日，长江新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

民币 81,282,718.85 元（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），长江集团持有的 40%股权价值

约 3,251万元。上述股权已在上海联交所挂牌，挂牌价格 3,254 万元。 

2016年 8月 10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收购长江新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0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本次收购事项并授

权公司经营层签署交易的相关法律文件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本次收购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公司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长江经济联合发展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00号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 

法定代表人：王亚奇 

注册资本：64,763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2年 9月 18 日 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国内贸易（除专项审批项目外），物业管理，房地产

开发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

国家禁止进出口等特殊商品除外。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，开展对销

贸易和转口贸易，承办中外合资经营、合作生产业务，向境外派遣工程、生产及

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（不含海员），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。 

长江集团是由上海、南京、武汉、重庆四个中心城市政府及交通银行作为发

起人，联合沿江其他 27个城市，于 1992年共同组建，是一家从事长江流域及其

他地区跨区域投资发展的投资型公司，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动各城市联动发展的重

要载体，也是国务院批准的 120 家大型试点企业之一，在长江流域有着良好的市

场基础及客户资源，在城市公共物流、基础设施投资、产业升级、综合房地产开

发和金融第三方服务等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。 

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概况 

公司名称：长江新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（实收资本 7,000万元）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一路 333号 303-97室 

法定代表人：侯毅 

经营范围：新型材料、高分子材料、高性能复合材料、功能性薄膜材料、碳



类材料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，新型材料、高分子材料、高性

能复合材料、功能性薄膜材料、碳类材料、光电子元器件、显示器件和组件的销

售，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状况 

1、主要财务数据：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长江新纶总资产约 6,907.70

万元，净资产 6,310.16万元，净利润-198.03万元。（经审计）； 

截止 2016年 3月 31日，长江新纶总资产约 6732.70万元，净资产 6299.68

万元，净利润-60.48万元。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

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《长江新纶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》（报告

编号：沪东洲资评报字[2016]第 0434016 号），本次评估对象为长江新纶全部权

益价值，评估范围包括流动资产、非流动资产及负债等。报告书对全部权益价值

在 2016年 4月 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，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，被评估单

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1,282,718.85 元。 

（三）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

截止目前，长江新纶相关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；不存

在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或仲裁事项；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

本次收购事项亦不涉及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或债权债务重组的情况。 

 

四、资金来源 

本次长江新纶股权收购款项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 

五、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获取位于上海市临港开发区 100亩的工业用地的 100%产权。 

2、长江新纶现有股权结构不利于公司的运营管理，实现 100%控股后，不仅

有利于公司盘活现有资产，也有利于通过长江新纶的平台，在华东地区拓展功能

材料业务，充分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商业、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，以获取资源、信

息、人才等，为公司未来在国际和全国范围内拓展业务布局。 

3、本次收购不涉及长江新纶核心技术、专业人才、管理团队变动，不会对

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

 

六、风险提示 

本次股权收购可能面临一定风险，敬请各位投资者予以关注： 

1、长江新纶目前仍处于项目选型及建设期，暂时没有确定的投资计划，短

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贡献。 

2、公司以现金完成本次收购，对经营现金流将产生一定的影响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长江新纶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

 




